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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

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

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34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和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价办

法》）的规定，现就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（以下简

称“研发费用”）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在 2019

年 12 月 31 日以前形成的无形资产，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

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摊销费用，可适用《通知》规定

的优惠政策。 

二、企业在汇算清缴期内按照《评价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

第十二条规定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的，其汇算清缴年度

可享受《通知》规定的优惠政策。企业按《评价办法》第十二条

规定更新信息后不再符合条件的，其汇算清缴年度不得享受《通

知》规定的优惠政策。 

三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办理税收优惠备案时，应将按照《评价办法》

取得的相应年度登记编号填入《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》

“具有相关资格的批准文件（证书）及文号（编号）”栏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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